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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卢复决字〔2024〕60 号

申请人：刘某。

被申请人：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符红林，局长。

申请人因不服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不作为，于

2024年 10月 14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，

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请求：请求确认被申请人对举报事项在法定期限内

未予以处理违法，责令被申请人对处理结果进行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于 2024 年 7 月 8 日用挂号信

XA52031192441 向被申请人投诉并举报卢氏县某便利店销

售的食品缺斤少两涉嫌存在发布违法广告等违法行为，请求

被申请人依法履职查处告知等，截止 10月 2日,被申请人对

举报事项仍未向申请人做出处理结果答复。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广告法》第五十三条规定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投诉、举报违反本法的行为。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开受理投诉、举报的

电话、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，接到投诉、举报的部门应当

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，予以处理并告知投诉、举

报人。被申请人收到广告违法等违法行为的举报事项，法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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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内未予以履职处理告知申请人结果，在法定期限内没有

履行法定职责显然违反上述规定，且侵犯了申请人知情权。

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：

1.行政复议申请书一份；2.身份证复印件（刘某）；3.

投诉举报信一份；4.邮寄单一份；5.网络订单截图一张；6.

食品截图一张。

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举报的内容依法核查，

依法作出不予立案决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处理恰当，请求卢

氏县人民政府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7 月 8 日收到申请人以邮政挂号信

方式的举报，举报卢氏县某便利店涉嫌销售达利园派面包缺

斤少两的违法行为，被申请人收到举报后，经现场核查，被

举报人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，因此

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

一项“经核查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不予立案：（一）

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；”和《行政

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

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

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”之规定，决定被举报

的内容不予立案，于 2024 年 10 月 10 日向申请人邮箱送达

了《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》（卢市场监管〔2024〕壹-78号)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法定职责，事实清楚，

证据确凿，故请求卢氏县人民政府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

求。



— 3 —

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的证据如下（以下均为复印件）：

1.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（卢市场监管〔2024〕壹-78号）；

2.邮箱送达截图一份。

本机关查明：2024年 7月 8日，申请人通过邮政挂号信

方式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，具体内容为：“卢氏县某便利店

销售的食品缺斤少两涉嫌存在发布违法广告等违法行为，要

求被申请人对违法行为查处并奖励，将处理结果和奖励结果

告知申请人。”2024 年 10 月 10日被申请人以卢氏县某便利

店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为由，作出

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（卢市场监管〔2024〕壹-78号），并于

当日通过电子邮箱送达申请人。

本机关认为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

十九条：“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

定职责的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发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

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，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

复议请求”。本案中，申请人于 2024年 7月 8日以邮政寄递

方式向被申请人寄递了“投诉举报（履职申请书）信”，10

月 10 日被申请人作出了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（卢市场监管

〔2024〕壹-78 号）并向申请人送达，被申请人在本机关受

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。申请人的诉求得以实现，未造成其

他损失。故，申请人的诉求本机关不予支持。

综上所述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

九条之规定,本机关决定:

驳回申请人刘某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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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11月 20日


